
招标公告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为江西省南物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报废车辆拆解劳务外包服务项目，招标代理

项目编号：03-10-04A-2026-D-F-E00306）,招标人为江西省南物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招标代

理机构为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项目资金已落实，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进行公开招标，

有意向的潜在投标人（以下简称投标人）可前来投标。

2. 项目概况与采购范围

标段一：报废机动车（含新能源）拆解服务

2.3.1 项目概况：江西省南物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报废机动车（含新能源）拆解服务项目，

委托一家具有专业资质的服务商，为招标人提供全面的报废机动车拆解生产过程相关服务。

服务对象包括但不限于各类燃油汽车（小型车、大型车）及新能源汽车（纯电动、混合动力

等）。详见技术及服务规范书。

2.3.2 服务期：1 年。

预算金额： 962400 元

★最高限价： 962400 元

2.3.3 服务内容：

序

号
人员 数量 服务内容

1
预处理操作

工
2人

1.车辆入库预处理：拆除电瓶、三元、油箱、ABS 泵、车牌等；

2.验车前的车辆处理：非监销车切割 A、B 柱及顶部；监销车

切割大梁、车架号，拆除发动机、车头，车厢等；

3.预处理后的车辆在公司区域的转运、摆放。

2 拆解操作工 2人

1.按标准对车辆进行拆解；

2.拆解中重型废钢车辆（如：前后桥等切割为 60X80 厘米），

拆下发动机按规定分类摆放，切割减震器等。

3 辅助工人 6人 1.有色分类收集规整，包括废铜电线（剪除线头）、废铜电瓶



线、铜铝水箱铜管（拆除杂件）、废铝水箱铝管（拆除杂件）、铝、

铁轮毂（拆除外胎）、纯铝（拆除杂件）等；

2.座椅拆解打包，轮胎拆解分类摆放规整，收集规整线接口（含

电线接头，电脑板，保险盒，保险，CD 机，收录机，喇叭）等；

3.收集规整皮条，各类塑料，大小灯，鼓风机，蒸发箱，助力

泵等；

4.其中两个辅助工人会开叉车（厂区内部物流转运）、持动火

作业资格证；

5.车辆垃圾及时装载清除，清扫场地卫生。

因招标单位在合同期间可能会发生需求变化，减少岗位，中标单位应在收到招标单位通

知的次月，相应减少岗位对应的人员，双方最终每月结算价以实际工作人数、实际工作质量

等进行支付。

乙方负责完成甲方下达废旧车辆拆解生产的任务，

其中：预处理操作工：500 吨/月/人、拆解操作工：500 吨/月/人、包括辅助工，合

计月拆解重量不低于 1000 吨，上述数量根据生产部门实际派单数计算。

1.如有出现甲方已提供相关拆解重量，但乙方未达标情况，当月拆解重量低于 500 吨

（含），当月费用不予支付；当月拆解重量 500 吨-1000 吨（含），按实际拆解比例支付费用。

2.如当月派单及最终拆解重量超过 1500 吨（含），超出 1500 吨以上部分按 2 元/吨计超

额工费，可年累计计算总重量。

3.上述考核以一完整年度累计计算为准，服务期间第 1 月至第 10 月如乙方完成甲方当

月派单量的 50%，当月费用正常支付，第 11 月和第 12 月的服务费在当期完整年度考核统计

完成后（完整年度结束后 15 天内），按完整年度考核结果予以发放。

标段二：报废车发动机精细化拆解服务

2.1.1 项目概况：

江西省南物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报废车辆拆解劳务外包服务项目，委托一家具有专业资质

的服务商，为招标人提供发动机精细化拆解生产过程及相关服务。服务对象包括但不限于各

类燃油汽车（小型车、大型车）的发动机。详见技术及服务规范书。



2.1.2 服务期：1 年。

2.1.3★最高限价:660000 元

2.1.3.1 按拆解出的金属铝的重量计价，1100 元/拆解出的 1 吨金属铝，约可拆解出 600

吨金属铝。

上述限价包含服务费用、设备耗材、人员管理费及税费等项目实施过程中应预见全部费

用。

标段三：废钢加工

2.2.1 项目概况：江西省南物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废钢加工服务项目，委托一家具有专业

资质的服务商，为招标人提供全面废钢剪切、打包等工作。详见技术及服务规范书。

2.2.2 服务期：1 年。

预算金额： 264000 元

最高限价： 264000 元

废钢年加工量不低于 36000 吨，如招标人未提供上述重量，则以招标人实际提供重量为

准，如实际废钢年实际加工量低于招标人提供的加工重量的 50%，则不予支付费用，如实际

废钢年实际加工量在招标人提供的加工重量的 50%-100%之间，则按比例支付费用。如年加

工量超过 40000 吨（含），则按 1 元/吨计超额工费。

考核以一完整年度累计计算为准，服务期间第 1 月至第 10 月如乙方完成甲方当月派单

量的 50%，当月费用正常支付，第 11 月和第 12 月的服务费在当期完整年度考核统计完成后

（完整年度结束后 15 天内），按完整年度考核结果予以发放。

2.2.3 服务内容：

序号 人员 数量 服务内容

1 废钢加工操作工 2人

1.设备的使用：能熟练使用龙门剪及打包机，并能驾驶抓钢机、行

车和叉车等设备；

2.废钢加工：按标准及要求对废钢进行剪切和打包压块处理；

3.服从厂区内的工作安排，做好废钢的内部转运工作。

因招标单位在合同期间可能会发生需求变化，减少岗位，中标单位应在收到招标单位通

知的次月，相应减少岗位对应的人员，双方最终每月结算价以实际工作人数、实际工作质量

等进行支付。



2.4 中标人数量：本项目每个标段分别确定一名中标人，中标份额 100%。

2.5 本项目分为三个标段，投标人可同时对其中一个或多个标段进行投标，并允许在多

个标段中同时中标。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登记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投标人如为企业法人，须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投标人如为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须提供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登记证或组织机构代码证或其他有效证明文件（加盖投标人公章的复印

件）；

3.2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前二个年度内任一

期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或近 3 个月之内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或提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

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的承诺函；

3.3 投标人应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专业技术能力，能提供良好的技术服务支持，提供承

诺函；

3.4 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近 6 个月（不含投标文件递交

截止日当月）任意 1 个月的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缴纳凭证，其他组织和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

纳社会保障资金的投标人，应当提供相关文件证明其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

（由税务管理部门出具证明）；

3.5 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承诺函；

3.6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提供非联合体承诺，格式自拟）；

3.7 本项目不允许分包/转包（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3.8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1）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参加同一合

同项下的采购活动。

2）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投标人不

得参加该采购项目的采购活动。

3）投标人被“信用中国”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和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被“中

国政府采购网”网站列入政府采购产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处罚期限尚未届满的)，被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www.gsxt.gov.cn/）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黑

名单）及经营异常名录信息，投标人或投标人法人代表自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前 36 个月内

在裁判文书网中可以查询到行贿记录的不得参与本项目的采购活动。（以上截图须包含具体

截图时间。如未提供以评标现场查询的结果为准）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招标文件获取时间: 2026 年 4 月 28 日 18 时 30 分至 2026 年 5 月 12 日 17 时 30 分

（北京时间，下同）

4.2 招标文件获取方式：

①线下获取：获取地点：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获取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

汉港凯旋中心 19 楼 1912 室；领取文件时需携带以下材料加盖公章的复印件一份：（1）营

业执照（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原件。

②线上获取：通过“诚 E 招电子采购交易平台”（网址：https://www.chengezhao.com/）

完成本项目招标文件的费用支付并及时下载招标文件。注册成功后登录平台，点击【商机发

现】，检索本项目并直接支付。支付完成后点击【我的项目】，进入项目后下载招标文件即

完成文件获取。（注意：投标人请务必在文件获取截止时间前登录平台，选择公开招标项

目进行招标文件获取操作；否则将无法正常投标。）疑问反馈：投标人针对投标人注册、

采购文件获取、网上操作等相关业务的咨询，可查询平台首页“帮助中心”专区，或致电客

服热线：020-89524219，服务时间 8:30-17:30（工作日）。

（2）“文件获取”方式详见《投标人&投标人操作手册》

4.3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人民币伍佰元（¥500.00）整，售后不退。（“购买文件、支付及

下载文件”方式详见《投标人&投标人操作手册》-“购买文件”。）

（1）可选择下列任一种方式支付招标文件费用：

a)网上支付：选择【网上支付】方式后，点击【提交】，使用微信或支付宝支付文件费

用；

b)电汇：以转账方式支付文件费用，并在支付阶段，将“转账凭证”上传至【附件】处

（转账凭证应备注说明“招标代理项目编号及项目简称”）；

c)钱包支付：注册时自动创建“钱包账号”，充值后则可选择【钱包支付】方式支付文

件费用。



4.4 在诚 E招电子采购交易平台下载招标文件即获取成功。

5. 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6 年 5 月 27 日 10 时 00

分，地点为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红谷中大道 1568 号汉港凯旋中心 19 楼 1908 会议室。

5.2 本次招标将于上述投标文件递交截止的同一时间，在同一地点公开开标，特邀请投

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准时参加。

5.3 出现以下情形时，采购代理机构不予接收投标文件：

5.3.1 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

5.3.2 未按照采购文件要求密封的；

5.3.3 未按照本公告要求获得本项目采购文件的。

6.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南昌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https://www.ncjttz.cn//）官网、

南 昌 物 资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公 众 号 、 中 国 招 标 投 标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 http://www.cebpubservice.com ） 、 诚 E 招 电 子 采 购 交 易 平 台

（https://www.chengezhao.com/）上发布，其他媒介转载无效。

7. 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江西省南物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万埠镇建工大道 88 号

联 系 人：周女士

招标代理机构：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红谷中大道 1568 号汉港凯旋中心 19 楼 1912 室

项目负责人：韦婕、陈雅思、喻成、赵志华

联 系 人 1：韦婕 19977895226

联 系 人 2：陈雅思 13979141421

联 系 人 3：喻成 18770989575

联 系 人 4：赵志华 15079065983



电子邮件：gczxjxjk@163.com

开户账号：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广州花园支行

账 号：3110910037672500306

招标人：江西省南物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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